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專利權終止維護流程 

    ※於每次維護期屆滿一年前，由發處學術及推廣

服務組(以下簡稱本組)通知發明人填寫或發明人自

行填寫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專利維護申請表」送至

本組，確認無意願繼續維護該專利。 

             ※由本組彙整後提送至研發成果委員會確認 

       

      ※經審議通過不再繼續維護之專利，請發明人填

寫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技術授權遴選廠商公告資料

表」，由本組協助於｢鏈結產學媒合平台(I-

ACE)」進行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※有廠商提出技轉意願，則進入｢專利權技術移轉
程序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有廠商提出授權意願，請廠商擬具｢研發成果讓

與契約書」，由本組提送至研發成果委員會進行

審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

 

申請人提出申請 

研發成果委員會審議 

公告技術移轉或讓與資訊

3個月 

研發成果委員會最終審議 

決議不予維護該專利權 

 

決議讓與該專利權 

※經研發成果委員會確認不

再繼續維護之專利，則終止

維護並停止繳納維護費用。 

※經研發成果委員會讓與

該專利，則由本組協助辦

理後續契約簽訂事宜。 

經研發成果委員會決議後，請老師填具相關文件並由本

組備函報請科技部同意，經科技部同意始成立終止維護

或讓與案。有其他資助機關則依該機關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※屬科技部計畫或其他資助單位所衍生之研發成果 

附件十二 


